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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末體育班發展委員會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1 年 1 月 12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 00 分 

會議地點：本校圖書館 

主席：蔡哲銘校長                                       紀錄：林均諭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確認議程 

貳、主席致詞 

參、專題（重大政策）報告（無） 

肆、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追蹤：（依據 110-1 期初會議） 

討論/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追蹤 

一、有關「高中體育班 111 學年度各

隊招生名額」分配，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體育組】 

 

經上次會議討論，請各隊教練審查暫

先以 110學年度招生提報名額(30

位)至填報系統進行填報，後續本組

傳送 111學年度體育班及運動成績

優良學生單獨招生簡章(草案)至承

辦人信箱，後教育局於 110年 12月

24日來函要求依審查意見修正簡

章，目前簡章尚待局端二次審查來

函。 

二、為各運動專項 110 學年度培訓計

畫、課業成績及出賽標準，提請審

查。【提案單位：體育組】 

 

經各隊教練及委員審查無意見，後續

已提至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體育班

(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 

 

三、為本校體育班優秀選手出國移地

或集訓傾向以參加過全國賽為標準

來認定其為優秀選手給予公假，續行

討論。【提案單位：體育組】 

 

依上次會議(109-2 期末)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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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體育班專長訓練是否由體育教師

授課一案續行討論。【提案單位：體

育組】 

 

於上次會議(110-1 期初)經詢問各委

員想法，本案各委員暫無意見。 

五、體育班線上教學演練操作方式，

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組】 

於上次會議(110-1 期初)詢問各委員

意見，國中體育班維持在校演練，同

意高中體育班(113、213、313)改為

在教室作線上教學演練。  

六、教育部體育署補助「111年度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及運動成績

優良學生學習輔導措施計畫」申

請，提請討論。【提案單位：體育組】 

本組已於 110年 9月 27日以北市陽

中學第 1106009272號函報教育局提

出申請。 

 

 

 

 

 

 

 

 

 

 

 

 

伍、報告事項 

一、依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110年 12月 20日北市體競字第 1103037002號函來

文，本年度(111年度)補助本校「111年基層競技運動選手訓練站」經費

經臺北市政府體育局審核結果已公告於官網，如下所示(僅局款部分，署

款核定將待體育局另函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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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別 
第一階段 

(體育局) 

第二階段 

(體育署) 

籃球 15萬 待核定 

國中田徑 15萬 待核定 

高中田徑 15萬 待核定 

網球 10萬 待核定 

國中棒球 27萬 待核定 

高中棒球 53萬 待核定 

舉重 15萬 待核定 

總計 150萬 待核定 

本組將於近日寄送領據於體育局請款，本年度核銷截止期限為 111年 11

月 18日(五)前，請各隊屆時於核銷截止期限前掌握好經費執行與核銷進

度，以利本組於期限內報送本市體育局經費核銷作業。 

 

二、使用本校重訓室器材請依正確方式使用，學生使用時請教練或老師務必

在現場陪同。原則上禁止跨校練習使用，如有畢業生或外校生須使用，

請提供進校園前施打疫苗滿 14天證明或 3天內 PCR快篩檢測結果為陰性

之證明。 

 

三、各運動代表隊如有公假外出比賽情形，請事先簽奉校長核准，並請教練、

教師及學生事前完成公假申請作業；倘有重要賽事與段考期程衝突，應

事先簽會教務處，以利補考作業安排，如有延賽情形，並請提前告知；

公假出賽人員較多者，請事先告知衛生組，以利備餐區供餐數量調整。 

 

四、提醒各隊教練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始如學生出賽需防護員跟隨參賽，

因考量目前 110 學年度防護員計畫經費「局款及部款補助」皆尚未入帳，

會計室同意僅先動支部款部分，故如需防護員跟隨參賽，差旅費、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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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及雜支費部分可能須由各隊經費中協助支應，待部款入帳後，會計室

同意可以接著動支局款後會再告知各隊教練使用防護員計畫經費部分。 

 

 五、110年度體育班各代表隊課餘及週末時間訓練計畫內聘講座鐘點費動支部  

分因有隊伍有超支情形，故請各隊教練在編列今年度(111年)課餘及週末

訓練計畫內聘講座鐘點費時注意編列額度誤超支。 

 

六、本組於 110年 9月 27日以北市陽中學第 1106009272號函於鈞局申請「111

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及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學習輔導措施計

畫」，各隊(國高中)分配節數如下： 

 國中 合計 

籃球 數學 70節 140節 

英文 70節 

田徑 

數學 40節 
140節 

英文 60節 

國文 40節 

棒球 
國文 30節 80節 

英文 50節 

 

 高中 合計 

籃球 數學 60節 
120節 

英文 60節 

田徑 

舉重 

數學 30節 
120節 

英文 50節 

國文 40節 

棒球 
國文 20節 

40節 
英文 2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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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高中 合計 

網球 國文 30節 
80節 

英文 50節 

111 年高中經費為 550/堂、國中費用 450/堂 

 

七、有關 801 蔡生選手外訓一案，經跟主任討論後決議該生為「自主外訓」，請

假假別應從「公假」調整為「事假」，勞煩教練通知家長並於下學期請假時

更改假別。 

 

八、感謝各班導師及教練本學期的辛勞，期盼體育班的孩子們未來在各方面能

有更棒更優秀的表現。 

 

陸、討論事項： 

案由一、為本校體育班 111 年預算分配，提請討論。【提案單位：體育組】 

說  明：本校體育班 110 年原預算分配如下表： 

隊別 
每生 

配額 
人數 

生員總額 

(A) 

每隊配額 

(B) 

小計1 

(A+B) 

器材費 

(C) 

消耗品

及用球

(D) 

內聘講座 

鐘點費

(E) 

合計 

(A+B+C+D+E) 

田徑 2,500  38 95,000  64,732  159,732  0  30,000  24,800  214,532 

棒球 2,500  57 142,500  64,732 207,232  0  30,000  24,800  262,032  

網球 2,500  15 37,500  64,732  102,232  0  30,000  24,800  157,032  

籃球 2,500  39 97,500  64,732  162,232  0  30,000  24,800  217,032 

舉重 2,500  5 12,500  32,372  44,872  0  10,000  12,800  67,672  

總計  
149 385,000  291,300  676,300  

0 
130,000 112,000 

918,300 

34,337 952,637 

 

1.每隊配額參照 110 年度經費編列，器材費 110 年度預算數由 3 萬 4,337 增加 

 為 3 萬 4,453 元(增加 116 元)；體育班經費總計由 110 年度 95 萬 2,637 元增 

  加為 111 年度的 95 萬 3,053 元(增加 416 元)。 

 

2.田徑隊 110 年度向棒球隊借用 1 萬 6,038 元、網球隊 110 年度向棒球隊借用 

 5,694 元、先前各代表隊於暑假返校訓練動支器材費 3萬 4,337元購買防

疫隔板及快篩劑共計 3 萬 8,760 元，超支 4,423 元部分由女籃隊經費協助

支應 5,000元，以上借用經費於 111 年度編列每隊配額經費中歸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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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用途 項目 數量 單價 總計 

暑假返校訓練用 快篩劑 12(盒) 1,080元 12,960元 

開學防疫物資 
防疫隔板 148(片) 75元 11,100元 

快篩劑 14(盒) 1,050元 14,700元 

合計 38,760元 

  

3.另本年度器材費部分由體育組統籌運用用以維修重訓室、跑步機及防護室， 

 惟以下數額為預算案，倘經議會審查後有經費刪減情形，將另行調整後再行 

 轉知各隊教練。 

體育班 111 年預算分配數暫定如下，請與會代表惠賜卓見： 

隊別 
每生 

配額 
人數 

生員總額 

(A) 

每隊配額 

(B) 

小計1 

(A+B) 

器材費 

(C) 

消耗品

及用球

(D) 

內聘講座 

鐘點費

(E) 

合計 

(A+B+C+D+E) 

田徑 2,500  43 107,500  53,762  161,262 0  30,000  24,800  216,062 

棒球 2,500  49 122,500  91,532 214,032 0  30,000  24,800  268,832 

網球 2,500  15 37,500  64,106 101,606 0  30,000  24,800  156,406 

籃球 2,500  33 82,500  74,800 157,300 0  30,000  24,800  212,100 

舉重 2,500  5 12,500  34,900 47,400 0  10,000  12,800  70,200 

總計  

145 362,500 319,100 681,600 

0 

130,000 112,000 

923,600 

29,453 
953,053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為本校 111 年度體育班各運動專項 108 課綱寒假訓練計畫，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  明： 

   一、依本校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末體育班發展委員會會議決議及相關 

規定，學校得於寒、暑假開設競技運動綜合訓練，安排具備該運動種類

專長的教師授課指導並支給鐘點費，寒假開設 60 節為上限，暑假開設

120 節為上限，每天不得超過 3 節；訓練計畫應於寒、暑假開始一個月

前，送體育班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二、本組業請各運動專項於 111 年 1 月 5 日前提交寒假訓練計畫(已於 1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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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5 日收齊，並經本組先行檢視完成，提供教學組審閱)，以利教學組

及體育組預先就訓練計畫進行審視；並先行轉知各隊編列 111年 1月 21

日(寒假開始)至 2月 10日(開學)，每日 3節(不含年假及週末，至多包

含兩個週六)。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有關體育班各代表隊服裝儀容規範，提請討論。【教官室】 

 

說  明：基於近來體育班有部分隊伍學生習慣穿著便服外套，導致不易辨識為校 

內或校外學生，為維護校園安全，建議是否以印有「陽明之中英文字樣」

為主之隊服穿著。 

決  議：各隊如穿有團服或印有陽明之中英文字樣為主之隊服在進出校門時較容

易從外觀統一辨識為本校學生，如無團服則請穿著校服外套為主，生輔

組之後會製作表單條列衣服穿著相關規定給予各隊教練依規定辦理，以

在校門進出管制上方便辨識是否為體育班學生，亦協助警衛於校門口管

制時易進行辨識。 

 

案由四、有關國、高中體育班校隊生活管理規範修改及建議，提請討論。 

       【體育組】 

 

說  明：因近期導師及任課教師反應，體育班違反生活常規情形較為頻繁，建議

擬定更明確之規範要求學生，並請各隊教練共同協助執行。(附體育班生

活管理規範) 

決  議：學生被記警告或記過遭到禁賽，教練們需確實執行讓學生明確知道做錯

事確實會被處罰，希望小比賽時就作禁賽動作，如碰到大比賽則尊重教

練們決定是否讓學生出賽。體育組日後會要求各隊在比賽將近前由教練

或學生先申請列印獎懲紀錄單，連同公假簽呈一起送過來以確認學生出

賽前無被記到警告以上處分者才准許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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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意見交流: 

  1.學務主任胡傑明： 

    (1)如後續真的有禁賽情形，請各隊讓體育組知道或作紀錄以確實知悉

各隊有在執行。 

    (2)先前體育班訪視，訪視委員提出公假有一定時數限制，一學期不能

超過一定的比重。 

    (3)課輔計畫輔導課程務必請授課教師簽名(中文名)，如不同隊有請同

一教師進行教學，則授課時間不能重疊。 

     2.主席蔡哲銘： 

           (1)今年各隊表現優異，但在基本學習能力上也是重要的，去年透過申

請課輔計畫讓學生在寒暑假或課後可加強其課業，希望日後經費需

照正常情形分配運用及核銷，對於課輔計畫申請是相當支持的，能

夠照顧到體育班 。 

           (2)體育班如能穿著容易辨識的隊服是好的，另有關品格上指導須老師

及教練們彼此共同合作。 

           (3)如果禁賽可能就剩沒幾個學生還可以去比賽，最重要的是如何透過

教練及老師們合作讓學生在常規下表現好是最重要的，適當禁賽是

好的，但也希望給負責人(學生)有些彈性機會以知道禁賽後的後果。 

     3.註冊組長邱卉綺： 

       (1)這學期辦學生證情形有減少，值得嘉許。 

       (2)提醒各隊，高中生較易發生比賽撞段考日期，只要還在學校補考時  

間內就不能進班，需先進去教務處。 

  (3)國九五專升學體適能須找時間盡早完成。 

     4.林承恩教務主任：段考部分麻煩教練留意補考時間須安排學生來教務處

補考，如在寒暑假需練習之餘需用到專科教室休息，再麻煩注意教室的

清潔及鑰匙借用需提醒球員於規定的時間內歸還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會( 11 時 40 分) 


